
 

 

四川正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便携式甲烷/非甲烷总烃分析仪质疑回复函 

质疑人：成都荣菁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苟诚义    联系电话：18000580197 

成都荣菁科技有限公司因认为“德阳市绵竹生态环境局分析仪器采购（招标

编号：510683202100008）”参数不合理，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向我单位提出书面

质疑，我单位于 2021 年 4 月 9 日依法予以受理。 

首先感谢贵公司积极参与我单位的采购活动，贵公司递交的《质疑函》收悉。

针对贵公司递交的质疑函，我公司认为质疑函格式极为不规范，也没有附质疑企

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没有质疑人员身份证复印件、没有指明质疑日期及结尾落款

日期、签字无手写签字，原则上我公司可不予回复，但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仍旧针对贵公司质疑函中提到的问题答复如下： 

针对贵公司提到的招标设备的便携式甲烷/非甲烷总烃分析仪，该仪器中的

几条指标要求不仅满足 HJ 1012-2018《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

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并优于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招标人德阳市绵竹生态环境局经过广泛调研和慎重考虑，结合了国

家现行的标准方法和环保法规与政策，从而制定出可满足当前及未来招标人对于

现场设备使用的技术要求。 

贵公司质疑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涉及到便携式甲烷／非甲烷总烃分析仪，“第

五章一三一 2.6、第五章一三一 3.3、第五章一三一 3.5、第五章一三一 3.7”的技

术要求，各项指标能均具有三家以上不同品牌设备能满足，不存在具体指向性、

倾向性、唯一性。另外为了保障仪器在当前及未来使用先进性、便携性，招标人

制定的招标参数符合招标人现在及将来的使用需求，符合并优于 2019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 HJ 1012-2018《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

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标准中的要求，具体回复如下： 

质疑事项 1： 

“第五章—三—2.6 助燃气：内置零级空气模块，使用环境空气作为气源。

（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计量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经市场调研国家计量单位

无法根据该要求做专门的计量报告，招标参数的要求有明显的针对和倾向性，是

专门针对特定的供应商做出的参数设定。 

针对贵公司的回复： 

首先在前期设备调研时，招标人从环境监测活动中现场使用仪器的便携性和

经济性的实际出发，本条款设定采购的仪器不需要内置零气瓶和氧气瓶，是为了



 

 

减少仪器后期使用成本和减轻仪器重量便于携带，并能满足此次招标人使用仪器

的需求。 

计量检测机构针对内置零级空气模块的检测是对其生成零气中的总烃含量

进行检测，有相应的数据支撑，也是对其性能进行检测，并不是像贵公司描述的

不涉及任何计量数据。且内置零级空气模块后，减少了仪器内置零气瓶和氧气瓶，

是对仪器结构性能进行优化，并不是像贵公司描述的与结构性能无关。综合此段

说明贵公司的法律依据也不成立。 

另外，HJ 1012-2018《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

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并无任何条款要求必须额外携带零气气瓶，因此招标

人选择带有内置零级空气模块生成零气，合法合规。谱育科技 EXPEC3200、上

海森普 P200plus、乐氏科技 3010、孚禾分析技术（上海）Phxtec 200 Plus 等目前

市场上常见的产品均采用不同原理的零级空气模块，所以该条款不具备针对性、

倾向性，有以下厂家资料可以证明。 

 

谱育科技 EXPEC3200 



 

 

 

上海森普 P200Plus 



 

 

 

孚禾分析技术（上海）Phxtec 200 Plus 

质疑事项 2： 

“第五章—三—3.3 检出限≤0.05mg/m3 以碳计；（提供具有相应资质计量检

测机构出具的报告）”，根据 2019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HJ1012-2018 环境空气

和废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检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标准，检出

限≤0.07 mg/m3 以碳计即可满足废气和环境空气的监测需求，招标参数要求检出

限≤0.05mg/m
3 以碳计，并提供计量报告，此处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倾向性，是专

门转对特定的供应商做出的参数设定。 

针对贵公司的回复： 

招标人从当前与未来环境监测活动的实际出发，选择一款检出限满足且优于

国家标准的仪器，是为了让仪器更好胜任环境空气和固定污染源非甲烷总烃快速

检测，灵活适用于不同工况，且不具有倾向性，该参数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产品中

像谱育科技 EXPEC3200、上海森普 P200、青岛路博 GC1000、孚禾分析技术（上

海）Phxtec 200 Plus 等均能满足要求，所以该条款不存在针对性、倾向性，有以



 

 

下厂家资料可以证明。 

 

谱育科技 EXPEC3200 

 

上海森普 P200 



 

 

 

青岛路博环保 GC1000 

 

孚禾分析技术（上海）Phxtec 200 Plus 

质疑事项 3： 

“第五章—三—3.5 仪器分析周期：非甲烷总烃≤60s，苯系物 2～10min 可



 

 

调”，依据 2019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HJ1012-2018 环境空气和废气总烃、甲烷

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检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标准，仪器分析周期：非甲烷

总烃≤20min，招标参数要求非甲院总烃分析周期≤60s，此处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倾

向性，是专门针对特定的供应商做出的参数设定。 

针对贵公司的回复： 

招标人为保障本次采购仪器的先进性，选择非甲院总烃分析周期≤60s，满

足且优于当前国家标准，是符合采购使用要求的。通过广泛的调研，现今市场上

不少品牌都能满足要求，如谱育科技 EXPEC3200、上海森普 P200、孚禾分析技

术（上海）Phxtec 200 Plus 等产品，所以该条款不存在针对性、倾向性，有以下

厂家资料可以证明。 

 

谱育科技 EXPEC3200 



 

 

 

上海森普 P200 

 

孚禾分析技术（上海）Phxtec 200 Plus 

 

质疑事项 4： 

“第五章—三—3.7 主机重量：≤10kg（含内置电池、气瓶）（提供产品技术

说明书或公开发行的产品彩页）”，依据 2019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HJ1012-2018

环境空气和废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检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标



 

 

准”，仪器总质量（含采样和预处理设备）应不超过 30kg，招标参与性却针对性

的对主机（含内置电池、气瓶）的重量做出了单独的要求，此处有明显的针对性

和倾向性，是专门针对特定的供应商做出的参数设定。 

针对贵公司的回复： 

招标人经过广泛的市场调研，为保障仪器的便携性（在满足国标要求的基础

上）要求便携式甲烷／非甲烷总烃分析仪总质量≤10kg。目前市场上，仪器总质

量≤10kg 的便携式甲烷／非甲烷总烃分析仪有：谱育科技 EXPEC3200、孚禾分

析技术（上海）Phxtec 200 Plus、上海森普 P200 等，所以该条款不具有针对性、

倾向性，有以下厂家资料可以证明。 

 

谱育科技 EXPEC3200 



 

 

 

孚禾分析技术（上海）Phxtec 200 Plus 

 

上海森普 P200 

 

综上所述，本单位认为，质疑事项不成立。 

我单位秉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组织本次政府采购

项目的招标工作，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积极参与本次采购活动。同时，我单位

衷心感谢贵公司对本项目及我单位工作的监督和提出的宝贵意见。 



 

 

质疑人如对本质疑答复不满意的，可以在质疑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

同级财政部门依法提起投诉。 

特此函复，最后感谢贵公司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和理解！ 

 

四川正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